[bookmark: _GoBack]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「2017臺北兒童月」系列活動
「小小設計家」甄選比賽實施計畫
1、 目的：為鼓勵本市兒童參與及發揮藝術設計與創作能力，2017年兒童月以「藝術」、「人文」及「做中學」為主軸，融入「反思」、「進步」、「創新」與「實驗」等活動元素，引導孩子從藝術創作中激發靈感，發揮創意與想像力。引導孩子從藝術創作中激發靈感，發揮創意與想像力。在這個專屬於兒童的節日，希望學童能用畫筆來改造臺北市成為更幸福、更美麗的城市，展現「藝童趣學習~I am learning」的設計能力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三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
四、主題:『藝童趣學習~I am learning』
(「2017臺北兒童月」主題內涵說明：以「反思」、「進步」、「創新」與「實驗」做為活動元素，引導孩子從藝術創作中激發靈感，發揮創意與想像力) 。
五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四、五、六年級學生，每位學生擇一組參加(個人組或團體組)。 
（1） 個人組：四、五、六年級學生個人自由報名參加
（2） 團體組：每組2至6人組隊參賽（可跨年級組隊）
六、作品規格：
（1） 規格：LOGO圖案以15公分見方為範圍，色彩形狀不拘。橫式黏貼於八開圖畫紙上（無須另行裁剪），格式如附件一。
（2） 標幟的圖形及顏色，請以簡要的文字說明其涵義。
（3） 作品以彩繪或剪貼的平面方式呈現；亦可電腦繪圖並列印出來，且依規格呈現作品（如電腦繪圖請附電子檔）。
   七、收件日期：106年1月3日(星期二)至1月6日(星期五)。
   八、收件件數：各校可將大會主題內涵融入藝術與人文教學，每位學生擇一組參加，並經校內初選後，各校各組不限參加件數。
   九、收件及聯絡方式：
（1） 請於收件期間親送、郵寄(雙掛號)、快遞(以郵戳為憑) 或放置於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小聯絡箱(140)至本校學務處（地址：114-49臺北市內湖區港華街100號麗山國小，收件人：學務處「小小設計家甄選小組」收）。
（2） 聯絡人：麗山國小訓育組林宜臻老師，電話：2657-4158分機323。
十、評審方式：
1. 由主辦單位聘請評審委員進行評審。
2. 評審日期：105年1月13日（星期五）。
3. 得獎名單公布：各組特優、優等及佳作等名單預訂於106年1月20日（星期五）公告於「2017歡樂兒童月主題網」及麗山國小學校網站。
十一、獎勵辦法：
（1） 個人組
1. 特優獎3件，頒發每生獎狀乙幀、禮券一份（指導老師記功1次）。
2. 優等獎5件，頒發每生獎狀乙幀、禮券一份（指導老師敘嘉獎2次）。
3. 佳作獎15件，頒發每生獎狀乙幀（指導老師敘嘉獎1次）。
（2） 團體組
1. 特優獎3件，頒發每生獎狀乙幀、每隊禮券一份（指導老師記功1次）。
2. 優等獎5件，頒發每生獎狀乙幀、每隊禮券一份（指導老師敘嘉獎2次）。
3. 佳作獎15件，頒發每生獎狀乙幀（指導老師敘嘉獎1次）。
（3） 各組獲獎名額得由評審委員會視參與徵選比賽作品數量、水準酌予增減。
（4） 個人組及團體組「特優」獎項，將於臺北市兒童月記者會頒獎。
（5） 主辦單位將從特優作品中挑選最適合本年度兒童節主題之作品，作為2017兒童節系列活動之主題LOGO，並製成動畫作品，於兒童節記者會展示與呈現其設計理念與成品，其餘特優作品將於記者會現場展示。
十二、附則
（1） 應徵作品請勿呈現年份；文字說明部分不得呈現校名與作者名稱。
（2） 應徵作品可為個人創作或集體創作；作品不得抄襲或引用現有資料，如侵犯他人著作權，其責任由作者自行負責。
（3） 應徵作品一律使用附件之表格（可自行影印，紙材可更換）。
（4） 應徵作品由大會運用，不另行退件。
（5） 個人組「特優」及團體組「特優」及「優等」作品著作權歸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有。
十三、本計畫奉  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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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「 201 7 臺北兒童月」系列活動   「小小設計家」甄選比賽實施計畫   一、   目的：為鼓勵本市兒童參與及發揮藝術設計與創作能力， 2017 年兒童月 以 「藝術」、「人文」及「做中學」為主軸，融入「反思」、「進步」、「創新」 與「實驗」等活動元素，引導孩子從藝術創作中激發靈感，發揮創意與想 像力。 引導孩子從藝術創作 中激發靈感，發揮創意與想像力。 在這個專屬 於兒童的節日，希望學童 能 用 畫筆 來 改造臺北市成為更幸福、更美麗的城 市，展現「 藝童趣學習 ~I am learning 」的設計能力。   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  三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內湖區麗山 國民小學   四、 主題 : 『 藝童趣學習 ~I am learning 』   ( 「 2017 臺北兒童月」 主題 內涵 說明 ： 以 「反思 」 、「進步」、「創新」 與「實驗 」 做為活動元素，引導孩子從 藝術創作中 激發靈感，發揮創 意與想像力 )   。   五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四、五、六年級學生 ， 每位學生擇一組參 加 ( 個人組或團體組 ) 。     （一）   個人組：四、五、六年級學生個人自由報名參加   （二）   團體組：每組 2 至 6 人組隊參賽（可跨年級組隊）   六、作品規格：   （一）   規格： LOGO 圖案以 15 公分見方為範圍，色彩形狀不拘。橫式黏貼於八開 圖畫紙上（無須另行裁剪），格式如附件一。   （二）   標幟的圖形及顏色，請以簡要的文字說明其涵義。   （三）   作品以彩繪或剪貼的平面方式呈現；亦可電腦繪圖並列印出來，且依規 格呈現作品（如電腦繪圖請附電子檔）。       七、 收件日期： 10 6 年 1 月 3 日 ( 星期二 ) 至 1 月 6 日 ( 星期五 ) 。       八、收件件數：各校可將大會主題內涵融入藝術與人文教學，每位學生擇一組參 加 ， 並經校內初選後，各校各組不限參加件數。  

